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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知识产权

第一条 目标和原则

一、双方认识到保护和实施知识产权对于激励研究、开发和

创造性活动的重要性，这将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，以及知识和技

术的传播，特别是在新的数字经济、技术创新和贸易方面。

二、双方还认识到在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和广大公众的利益之

间取得平衡的必要性。

三、双方重申并再次肯定了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在哈萨克

斯坦阿斯塔纳签署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

协定》（以下简称《中国-欧亚经济联盟协定》）第七章的有效

性。

第二条 定义

就本章而言：

知识产权是指《中国-欧亚经济联盟协定》规定的著作权及

相关权利、商标、地理标志、工业品外观设计、专利（发明、实

用新型）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（拓扑图）、植物品种等。

第三条 一般条款

一、双方应建立并维持透明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体系，这些制

度和体系应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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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提供确定性；

（二） 减少企业合规成本；以及

（三） 通过传播思想、科技及创意作品，促进国际贸易。

二、双方重申对《中国-欧亚经济联盟协定》和双方均为缔

约方的其他知识产权多边协定的承诺。

三、出于本章的目的，《中国-欧亚经济联盟协定》第七章

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定并成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

第四条 联络点

双方应指定一个或多个联络点，以促进双方就本章所涵盖的

任何事项进行沟通，并向另一方提供该联络点的详细信息。双方

应将其联络点详细信息的任何修改及时通知对方。

第五条 通知和信息交换

一、应一方要求，双方应相互通知：

（一） 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现状及发展；

（二） 各自行政部门知识产权政策的发展情况，包括推行

适当措施，以提高对知识产权及制度的认识；

（三） 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和发展，旨在促进有效和

高效地注册或授予知识产权；以及

（四） 在多边和区域论坛上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和相关举

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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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本条提供的任何信息或通知应通过本章第四条（联

络点）所述的联络点传递。

第六条 合作与能力建设

一、双方同意在遵守各自法律、法规、条例、指令和政策的

前提下，开展合作，以提高制定知识产权政策的能力，消除侵犯

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。

二、双方应：

（一） 鼓励和促进各自政府机关、教育机构和其他对知识

产权领域感兴趣的组织之间发展联系与合作；并且

（二） 在双方均可接受的条件下，在现有资金限制下，就

以下方面进行合作：

1. 采取适当措施，以提高对知识产权和制度的认

识；

2. 有关利用知识产权作为研究和创新工具的教育

和信息传播项目；以及

3. 为公共机构举办知识产权培训和专业课程。

第七条 磋商

一、一方可在任何时候要求与另一方进行磋商，以便就本章

范围内的任何知识产权问题寻求及时和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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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磋商应通过双方指定的联络点进行，并应在收到磋商请

求后 60 日内开始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。双方应确保其联络点能

够协调并促进对审议中的问题作出回应。




